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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

《探索科技成果“先使用后付费”或“赋权＋转

让+约定收益”模式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为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，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，以科技创

新引领产业创新，形成协同创新生态。现将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

建省教育厅“关于印发《探索科技成果‘先使用后付费’或‘赋

权+转让+约定收益’模式实施方案》的通知”转发给你们。请各

单位按照方案要求，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、效果导向，树立

科技成果转化理念，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。

附件：《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〈探索

科技成果“先使用后付费”或“赋权+转让+约定收

益”模式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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